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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

法经济学分析

陈业宏 洪 颖

【提 要 】 惩罚性赔楼制度 ， 是法律为 了从经济上提高违法犯罪嫌疑人的违法成本 ， 遏

制不法行为的发生和蔓延 ，
而授权法 院可以判处不法行为人的赔偿数额超 出其行为 实际造

成损害数额的一种损 害赔偿制度。 从法经济学 角 度分析 ， 该制度使得违法行为人的违法成

本远远超出其违法所得 ， 并警醒潜在违法人远 离违法活动 。 然而 ，
我 国 ２０ １５ 年 ４ 月 通过的

《食品安全法 》 第 １４８ 条 中规定的
“

惩罚性赔偻制度
”

虽 然明 确 了生产者和经营者的首 负 责

任制 ， 并调整 了赔偿基数和赔偿数额 ，
但仍然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惩罚 性赔偿制度 ， 因 为其

设计的食品安全违法成本远小于其违法所得 ， 且消 费者维权成本与 维权所得比例极不协调 ，

致使食品安全问题无从解决 。 所以 ， 有必要从主观要件 、 赔偿金数额计算标准 、 相 关 因 素

考量 、 配套制度等方面重新构建
一 个符合经济合理性 的食品安全惩罚 性赔偿 制度 ， 进而有

效发挥惩罚性赔偿的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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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法律意义上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肇端于式上的修改 ， 即只 换
“

汤
”

， 而没有换
“

药
”

。

英国法院在 １７６３ 年就维尔克斯 （Ｗｉ ｌｋｓ ） 诉伍我们认为 ， 如果依照新 《食品安全法 》 的惩罚性

德 （Ｗｏｏｄ） 案所做的判决 ， 该制度在英美法系赔偿制度 ， 不会带来食品安全问题的任何改变 。

国家广泛适用于各类故意或者恶意的侵权行为＿＆ｉｉＥＦＲ ＊＊

和违约行为 。 为了解决近年来的食品安全问题 ，
—

ｓｉｆｒ

我酬是在 ２００ ９ 年 《食品安全法 》 的第 ９６ 条中赔偿条款的法经济学评析

弓
丨
人该制度 。 然而该法 自 实施 以来 ， 食品安全Ｓ以食为天 ， 食品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活

问题依然触
？

得麵解 ， 甚
＾
还有麵麵的

雜＾ ， 食以安为重 ， 賴安全问駐系 国计
趋势 。 为此 ’＠？该法进行了修订 ’ 目前Ｂ 民生 ， 是政府执政能力 的直观表现 。 所以 ， 为
经通过的新 《食品安全法 》 第 Ｗ８ 条 中觀了了保护公民的食物安全权和健康权 ， 严格规制

食品安全制度 ， 麵陆续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
了最低赔偿额 。 但是 ， 由 于对

？

惩罚性赔偿制度
法规 ， 而且 ２ ００９ 年在 《食品安全法 》 第 ９６ 条中

的错误理解 ， 该新 《食品安全法 》 只是进行形
引人惩罚性赔偿制度 ， 提出

“

十倍赔偿
”

。 然而
８１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２０１ ５ 年第 ５ 期

我国的食品安全形势依然不乐观 ，

“

上海福喜事于违法人从批量生产的缺陷产品 中获得的利润来

件
”

、

“

武汉转基因大米事件
”

再次让人们 陷入说只是九牛一毛 ， 其感受不到 自身利益受损的痛

食品安全危机的惊恐中 。 为此 ，
２０ １３ 年 １０ 月 出苦 ， 也就无法起到对其惩罚 、 遏制的作用 。

台 《食品安全法 （修订草案送审稿 ） 》 ， 历经几２ ． 无法弥补履行差错的遗漏

次审议在 ２０ １５ 年 ４ 月 ２４ 日 终于通过 ， 并将从适用惩罚性赔偿时 ， 按照新 《食品安全法 》

１０ 月 １ 日 开始实施 。 新 《食品安全法 》 将惩罚的规定需要满足的条件应包括 ： （ １ ） 生产者或

性赔偿制度规定在第 １ ４８ 条第 ２ 款 ， 表述为 ： 经营者的行为违法性 ；
（２ ） 主观恶意性 ；

（ ３ ）

“

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消费者受到损害 ；
（４ ） 存在因果关系 。 也就是

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 消费者除要求说 ， 只有具有 因果关系的消费者提起损害赔偿

赔偿损失外 ， 还可以 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诉讼时 ， 才有可能获得惩罚性赔偿金 。 而在现

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 ； 增加赔实中 ， 并不是所有受到损害的消费者都会向侵

偿的
，
额不足一千元的 ， 为一千元 。 但是 ， 食 权人提出赔偿请求 ， 即使消费者提起了诉讼也

品的标签 、 说 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 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 获得赔偿 。 所以 ， 法经济

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的除外 。

”

此次 的新学 中将
“

已得到补偿的消费者在全部受害者 中

《食品安全法 》 ， 相对于 ２００ ９ 年 《食品安全法 》 的 比例
，，

称为履行差错 ， 其存在的原因就在于
在赔偿数额 、 赔偿基数 、 赔偿最低额上做出 了受害人主张权利寻求保护 时是需要成本的 ， 而

调整 ， 加大了违法犯罪活动的违法成本 ， 但是 ， 且 由于侵权法制 的不完备和诉讼上的举证责任

其依然是换
“

汤
”

不换
“

药
”

的形式变化 ， 并 问题 ， 受害人还要承担诉讼上的风险 ， 即存在
不能为食品安全问题带来任何改变 。 存在的问 “

理性的冷漠
”

。

② 所 以 ， 由 于履行差错的存在 ，

按照新 《食品安全法 》 中规定的惩罚性赔偿责
１

？ 忽略违法人主观过错及食品利润 的规模 任将使得侵权人只需要赔偿部分受害人 ， 而不
驗需要为其侵权行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 对于理

根据新 《食品安全法 》 第 １４８ 条 的规定 ， 性的侵权人而言 ， 会因 为履行差错的存在而选
在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主观恶雜上 ， 对生 择肆意侵权 ， 从而满足 自 己的利益最大化要求 。

产者和经营者的要求仍然是不同的 ， 其 中生产３ ． 不足以有效激励職者维权
者适用无过

＾
责任原则 ’ 即 只要所生产的食品ｆ肖费者是否选择诉讼 ， 会综合考虑各种 因

不符合安全标准 ， 便须承担惩罚性赔偿金 ； 胃
素 ， 在经济学假设中消费者同样是雜经济人 ，

所以当其维权的收益大于成本时 ， 就会激起消
知所

费者雜陳雜。 下面細通过惩罚性赔偿
碰赔偿 。 这样Ｍ用条件

“

尽管给予了Ｍ 制度下雜人和消费者间 的酸 ， 来直观验证
胃 新 《食品安全法 》 中惩罚性赔偿制度能否有效

麵織者酿雜 。

？般贿Ｗ是有随

性 ， 消费者的战略是选择诉讼或不诉讼 ， 违法
雛赔偿制度针对的只是某一消费者食用的某一

人的战略选择是违法或不违法 。

不安全食品 ， 但是现实中对于不安全食品的生产

者而言 ， 其为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

一般都会采

取批量生产食品 ， 那么 ， 对于其中批量生产的缺
^

陷产品 ， 如 Ｉ果按照新 《食品安全法 》 的规定 ， 违② ［奥 ］ 考茨欧 、 威尔科克斯 ： 《惩罚性赔偿金 ： 普通法与大

法人只需要对其中提起诉讼的该部分食品进行赔陆法的视角 》 ， 窦海阳译 ， 中 国法制 出版社 ２０１ ２ 年版 ， 第

偿 ， 而对那更大部分的食品没有提起诉讼 ， 所以
③ 曹婧 、 孙绍荣 ： 《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博弈模型分析

一以食

即使是
“

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
”

， 相对品安全问题为例 》
， 《经济体制改革 》 ２０ １ ０ 年第 ４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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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消费者获得的赔偿额增大时 ， 违法人违促使该企业为获取高额利润选择生产不安全食

法的概率将降低 ， 而消费者选择诉讼的可能性品 ， 从而不会采取有效的措施预防事故的发生 。

就增大 。 然而 ， 新 《食品安全法 》 中规定的惩５ ． 违法边际成本制裁的缺失

罚性赔偿额 ， 无论是支付价款的十倍还是损失违法人在市场竞争 中 ， 无法避免需要参与

的三倍对于消费者所要付 出的诉讼成本是杯水社会的各种活动 ， 有时候对唯利是图 的违法人

车薪 ， 因其诉讼成本需包括交通费 、 误工费 、 以毁损品牌形象 、 限制贷款等方式的制裁 比单

住宿费以及各种时间成本 ， 同 时维权过程中还从罚款上的制裁可能更加有效 。 特别是对于那

要承担高难度的举证责任和败诉风险 。 面对维些经济实力非常强的违法人 ， 可 能
一

次巨额的

权成本高 、 惩罚性赔偿的标准又很低的情况 ， 惩罚性赔偿金也不足 以让其认识到 自 己 的行为

不可能激励消费者选择积极维权 。对民众 、 社会造成的伤害 ， 而从边际成本角度

４ ． 赔偿数额的计算标准不合理出发则效果将截然不 同 。 然而 ， 我们在新 《食

新 《食品安全法 》 中规定消费者请求惩罚品安全法 》 中并没有看到这些与惩罚性赔偿制

性赔偿时 ， 既可 以选择要求支付食品价款的十度相配套的规定 ， 而仅仅从对该违法行为的单

倍 ， 也可选择损失 的三倍 ， 并规定在赔偿金额 一成本出发 ， 严重缺失边际成本的制裁 ， 从而

不足一千元时 ， 赔偿
一千元 。 从形式上看 ， 其造成惩罚不足 ， 无法遏制违法行为的发生 。

相对于 ２０ ０９ 年 《食品安全法 》 第 ９ ６ 条中 的赔偿＿^

織只有
“

价款的十倍
，，

将更加合理 ， 但这只二 、 新 《食品安全法》 惩罚性

是换了
“

汤
”

， 而没有真正换
“

药
”

， 即没有真善

有必要重新构造
－

个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

制度 ，
且应该从符合经济合理性的角度 出 发 ，

惜触犯法律 。 由于很多大型企业都实现了雛

生产 ， 无论是 １０ 倍的惩罚性赔偿金还是遭受损法ｒ 为人的中观＾
■

错
失的三倍与其违法犯罪所获得的巨大利润相 ｔ匕Ｌ

Ｊ＊

是微不足道的 。 更甚者对于
一

些经济头力强的站
、壬 ｍ夂讲 亚杳姑

大公司完全可 以将这些赔偿金计人公司成本 ，

或者采用责任保险的方式转嫁 自 己 的风险 。 ｉｔ

＾费者Ｌｊ伤害 该食品的价格
赔偿金的主观要件也是故意或过失 。 同时 ， 根

Ｈ二二 ７ 据罗伯特 ？ 考特构建的确定惩罚性赔偿额度的

履行差错是 １／ １０
， 那么得到赔偿的消费者就只

ｆ ｆ

故

有 ｌｏｏｏ 人 。 按照最优威慑理论 ， 只有要求该Ａ
纟 ＾

惩

业对其造成的 ５００ 万元的损害 承担全部责任 ， ＝＝＝
才能达到最优威慑水平 。 然而 ， 事实上 ， 按照

新 《食品安全法 》 的相关规定 ’＊品生产者ｈｆｆ
＊

需要支付 ５０ 万元 （ １０００ Ｘ ５０ ０ ） 补偿性损 害赔
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仍然保留对生产者头

偿金 ， 獅上 １ 〇 万元 （ １０００ Ｘ １ ０ Ｘ １ ０ ） 的惩罚
行严格责任原则的规定头在有失公平 ’ 其主观

性赔偿金 ， 总共是 ６０万元 ， 或者选择 ５ ０ 万的补

偿性赔偿金 ， 再加上 １ ５０ 万 （ １００ ０Ｘ５０ ０Ｘ３ ）

惩罚性赔偿金 ， 总共是 ２０ ０ 万元 。 显然 ， 无论 ① 王利明 ： 《美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 》 ， 《 比较法研究 》 細

年第 ５ 期 〇

消费者选择 １０ 倍价款还是损失二倍都使得该不
② 王成 ： 《侵权损 害赔偿的经济分析 》 ， 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法企业逃避了本应该承担的责任 ， 而这将更加２００２ 年版 ， 第 １９ 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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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规范惩罚性赔偿金的确立标准偿金＝ （惩罚 倍数
一

１ ）Ｘ 补偿性赔偿金 。

①
实

１ ． 以同批次不安全食品售价总和或所有消际损失只能作为补偿性赔偿的计算基数 ， 无法

费者的损失作为计算基础 激励食品消费者积极维权 ， 因 为食品消费者在

在遭受损害以后 ， 并不是每
一

个消费者都维权时还要承担较高的诉讼成本 。 没有哪个消

会向不法商家提起诉讼 。 即使是按照新 《食品费者会为 了几元 、 几十元 、 几百元 的食品安全

安全法》 的规定 ， 不法商家对某些提起诉讼的损害而耗费大量的通讯费 、 交通费 、 住宿费 、

消费者支付了惩罚性赔偿金 ， 但由于人数不多 ， 误餐费 、 误工费 、 咨询费 、 律师费 、 取证调查

数额较少 ， 该不法商家逃脱应负赔偿责任的概费以及诉讼费等等费用去打官 司 。 即使消费者

率非常之大 。 由此才会让许多不法商家认为有 打贏了官司 ， 依法获取了十倍价款或三倍损失 ，

机可乘 ， 为了一己私利 ， 生产高利润缺陷食品 。 也无法弥补消费者的维权成本和时间浪费 以及

为了能真正发挥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惩罚 、 遏制 精神补偿等 。 因此 ， 为激励消费者积极维权 ，

功能 ， 应该在计算惩罚性赔偿金时 ， 将所有批 不仅需要保障消费者能够获得高额的惩罚性赔

＃生产的缺陷食品或者所有受损 的消费者作为 偿金 ，
还应当获取必要的维权成本补偿 。

｛
三

） 确定赔偿金的延伸性相关 因素

费者出发 。 例如 ， 可以考虑将所有缺陷食品 的英美国家在适用与计算惩罚性赔偿金时通
货值金额作为其计算基数 ’ 或者以某—个消胃

常会考虑很多 因素 ， 比如 ⑴ 被告主观过错的
者遭受的损 害作为基础再乘以食品麵售数量 雛 ；

⑵ 被告翻的状况
；
⑶ 被告的财产

概 ；
⑷ 贿财断力麻抛可能雜

ｉ的其他法律责任等等 。 因此 ， 在适臟罚性赔
现实中因缺陷食品 的生产成本通常都 比较

偿制度时也可考虑相关因素 ，
以便准确地确定

？
’
而收益又是其成《若干倍 ’ 所以唯利

赔偿金数额 。 但此处仅探讨上述四种 因 素 中的
是图的违法人会选择冒险生产缺陷食品 。 而民ｐ胃＃
事领域引进惩罚性赔偿制度 的最主要 目 的就是

ｎ

５Ｓｉ

１

？
ｉｆ

^ ｉ 

ｓＪｌｉ雖
－

个人应不应该受惩罚 ， 不能根据他

是谁去判断 ， 而应该从他的行为 出 发 ， 这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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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行政 、 刑事处罚违法行为的产生 。 但是 ， 对于违法人而言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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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提升违法边际成本的制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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